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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市區道路條例、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
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

權責分工:道路範圍內固定式路障由建設局辦理
，移動式路障由警察局辦理，違建及建築延伸
物由都市發展局辦理。

人行道及騎樓違停部分依據本府交通局公告，
寬度三米以下禁止停機車、三米以上可停放機
車。

騎樓路段障礙物，依「臺中市道路範圍(騎樓、
人行道、車道)違規態樣處理權責分工表」由各
權責機關裁處。

道 路 障 礙 執 行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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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道 路 範 圍 ( 騎 樓 、 人 行 道 、 車 道 ) 違 規
樣 態 處 理 權 責 分 工 表

道路範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範圍
細分

建築基地內(騎樓(地)、無遮簷人行道) 建築基地外(人行道、車道)

違規
態樣
(舉
例)

違建 路障但非屬違建 騎樓(含無遮簷人行道)地
平面高低不平

擅自建築(定著) 非定著式路障

鐵捲門
固定式圍牆(1.2公尺以上)

固定式路障如ㄇ型鋼管、柵欄、矮牆、
景觀設施(如花台)、冷氣主機、娃娃機、
昇降台、攤架、排煙設施、通風口、廣
告物、昇降平台等工作機具及其它類似
物，與高度是否超過1.2公尺無涉。

地坪墊高或局部墊高 設置斜坡、廟宇牌樓

法令
規定

「建築法」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自96
年1月1日施行)

「市區道路條例」第9、33-
1條

「市區道路條例」第6、
33條

「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82

條

相關
函釋

本府96年11月20日「本
市清除道路違規路障暨
權責規屬協調」會議紀

錄之權責劃分

行政院秘書長95.7.10院臺交字第
0950028486號函

內政部96.12.11內授營工程
字第0960189173號函、

96.12.6營署工程字第
0960064911號函

內政部95.12.18台內營
字第0950807568號

裁罰
方式

強制拆除 一. 責令行為人及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
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1200已上
2400元以下罰鍰。

二. 經勸導行為人不即時清除或行為人或
行為人不在場，視同廢棄物，依廢棄
物法令清除之。第十款之攤棚、攤架
得沒入之。

處新臺幣5000元已上25000

元以下罰款
「市區道路條例」
一. 勒令拆除。

二.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法定
權責
機關

都市發展局 警察局 建設局 建設局 警察局

裁處
機關

都市發展局 警察局
(由都市發展局配合「清道專案」，依
「行政執行法」第29條協助代履行執行

拆除)

建設局 建設局 警察局

5



臺 中 市 道 路 障 礙 執 行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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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為實施道路管理，有效執行市區道路條例及臺中市道路管

理自治條例等相關法規，因上開規定針對道路障礙之態樣及執行排除

方式無比例及裁量原則，爰訂定「臺中市道路障礙執行原則」，使道

路障礙排除更加完善，以維市民通行權益。本原則共計七點，訂定要

點如下：

一、本原則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本原則之用詞定義。（第二點）

三、路障處理權責及執行機關。（第三點）

四、符合特定情形舊路障之處理方式。（第四點）

五、新路障之處理方式。（第五點）

六、符合特定情形新路障之處理方式。（第六點）

七、行為人或送達處所不明之處理方式。（第七點）

臺 中 市 道 路 障 礙 執 行 原 則 總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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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確劃分道路障礙分工

2.依據路障態樣定義，以有效發揮行政效能：

 舊路障：設置達二年以上，無發生事故或未經人檢舉之

路障。

 新路障：非屬舊路障之其他路障。

 拍照列管：指符合特定情形之路障得列入分類分期程序

處理，而予以拍照建檔者。

3.制訂｢道路障礙勸導改善單｣張貼公告以拆除障礙物

4.制訂｢道路障礙查報單｣核實記錄障礙物情形。

執 行 原 則 訂 定 緣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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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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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設 局 執 行 成 果 8

中西北區

106年度 33

107年度 10

東南區

106年度 15

107年度 6

西南屯區

106年度 21

107年度 10

北屯區

106年度 14

107年度 2

東勢石岡新社和平

106年度 0

107年度 0

豐原后里

106年度 2

107年度 16

大甲、大安、外埔、
沙鹿、梧棲、清水

106年度 12

107年度 16

大肚、烏日、龍井

106年度 8

107年度 6

潭子、大雅、神岡

106年度 9

107年度 18

霧峰、太平、大里

106年度 4

107年度 1

全市

106
年度

118

107
年度

85

1
0



1 0 6 、 1 0 7 年 執 行 成 效 9

中西北, 43

東南, 21

西屯南屯, 31

北屯, 16

潭子大雅神岡, 
27

豐原后里
, 18

石岡東勢新社
和平, 0

霧峰大里太平, 
5

大肚烏日龍井, 
14

大甲大安外埔
沙鹿清水梧棲, 

28

路障拆除數

1
1



執 行 案 例 ( 違 規 斜 坡 道 )

改善後

改善後改善前

改善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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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案 例 ( 車 阻 拆 除 )

改善後

改善後改善前

改善前

豐原區豐原
大道六段

豐原區豐洲
公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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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案 例 ( 路 障 拆 除 )

改善後

改善後改善前

改善前

西區永成街
101巷

后里區三豐
路四段130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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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案 例 ( 招 牌 拆 除 )

改善後

改善後改善前

改善前

后里區甲后
路三段120

號

潭子區旱溪
東路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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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為全國第二大城市，道路無礙為進步城市
之指標，由法規之制訂進而落實，市民對於市
府公權力之執行才能更具信心。

本局先前完工的文心路路平人本改善工程，倍
受市民肯定，今年起預計啟動計畫型道路障礙
排除計畫，針對台灣大道，環中東路等重要道
路違規斜坡道逐步改善，進而提高機車族安全
及減少人行道違停案件。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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